
读者接受理论认为，文学的历史应是作家、作

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

史，同时也是作品再生产的过程，是历代读者对文

本的理解、认识、反应和评价的历史。过去人们将

文学作品的存在看作先于读者接受的已然客体，它

只与作者的创作有关，作者是作品存在的根源，读

者只是被动接受一件存在于那里的东西，他与作品

的存在无关。因此，一部文学史不过是作家的创作

史和作品的罗列史，读者在文学史的视野之外，从

而忽视了文学是作家、作品、读者三者合作的产物

这一事实，抹杀了读者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因此，

接受理论要求在进行文学史研究时，应关注其中的

接受因素，考察接受活动的历史条件，揭示出不同

时期文学接受的发展变化状况。对汉语诗学与彝

语诗学的接受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涉及到二者在

接受主体、接受场域（环境）、接受（传播）过程与方

式等方面的情况。本论文中的“汉语诗学”指的是

上自周秦，下讫明清以汉语语言书写的中国古典诗

学理论，而“彝语诗学”指的是古代彝族作家用彝语

写的古典彝族诗学理论。

一、彝语诗学的接受主体

对彝语诗学来说，其接受的主要主体也是最重

要的主体是用彝语进行创作的毕摩或者将要从事

毕摩职业的学徒。毕摩为家族世袭，学习成为毕摩

的人一般为毕摩的子弟或者氏族成员。据凉山著

名毕摩吉克则伙叙述，他五岁时母亲按着“世传祭

祀职业不能失传”的古训，在氏族长老的帮助下，从

昭觉斯姆补约请了一位老祭司来专门向他传授从

事毕摩职业的一些知识，而这位老祭司是杰克则伙

氏族的成员，按辈分是他堂弟。[1]17毕摩的主要活动

是从事各类宗教祭祀，据学者何耀华的划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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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几类：主持祈求庇佑的各种祭祀、禳解祟祸、

占验吉凶、主持诅盟、进行神判等。[2]40-41成为一个毕

摩接受的知识教育包括神鬼知识、经书知识、家谱

和历史地理知识、历法占星知识、医药知识、造型艺

术知识、仪式仪轨知识等。在《彝巫列传》关于毕摩

张兴的传记中，谈到他的学习方法。首先，要跟老

师熟读经文，能背诵。其次，要掌握经文的内容及

其含义，对经文中出现的古地名、古词和彝族典故

的来源和传说要能讲解。第三，对每一部经典的用

途，该用在什么祭祀场合、具体祭祀什么样的神、要

用什么腔调来唱诵、要插多少神座以及具体怎么插

等等，都要弄清楚。[3]65毕摩对传人的选择也是很严

肃慎重的，如果有几个儿子，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培

养，一旦选中，只要后继人中途没有夭折或迟钝到

不可救药的地步，就不会改变培养对象和目标。毕

摩一般选择长子或幺儿作为培养对象，因为长子跟

随父亲活动的机会相对其他人较多，而幺儿往往比

较机灵，记忆力强。被选中的继承人都要经过考

查，一是看他的记忆力和接受能力，另外一个是看

他的指纹和手相。[4]P7学习成为毕摩一般六七岁就

开始从师，要七八年才能结业。

毕摩除了对彝族经典要熟悉之外，还需要懂音

乐和诗歌。他们是民间艺术家，对祭祀礼仪中的经

书要能唱出来，不会唱诵经书是当不了毕摩的。每

个毕摩都有自己擅长的乐器，像二胡、唢呐、大号、

小号、月琴等。毕摩在唱诵经书时有各种唱腔，据

传有三十多种，不同的环境和场合必须选择合适的

唱腔。毕摩还不定期举行毕摩大会，据马学良先生

的考察与记录，在正月十八日，云南武定茂莲土署

中有一个盛大的集会，附近几个县的毕摩都赶来。

晚上的时候，在土署中举行夜会，赶来的民众也有

数百人。彝族民众不论男女，每逢盛大的节日或集

会，必饮酒咏诗，诗歌的词句都是随情致脱口而出，

不假思索。青年男女所吟唱者多为抒情诗歌，年老

者则吟古诗，谁的词句愈典雅，就能博得好评。彝

族传统经书上的典故和道理，就通过这种口传的方

式得以传存下来。而毕摩属于彝族社会识字通经

的文化人，他们在集会上的表现更能使听众折

服。[5]49在彝族社会生活的其他场合，毕摩也需要展

示自己的音乐、诗歌等方面的才华。据吉克则伙口

述，有一次他被邀请去送亲，因为送亲时需要和对

方比试各种技艺才学。每方每组出两个正副手，彼

此各上场演唱一首为一回合。这次送亲中的比斗

一直到第二天晨鸡叫时才结束。[1]153-154在彝族社会

中，赢的一方不论是主人还是请来比赛的歌手，都

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因此，毕摩在学习过程中，学

习如何写作诗歌是其中必备的内容。老毕摩在传

授的过程中必然会贯彻其诗学思想，接受者在接受

的过程中也会慢慢形成自己的诗学理念。

除了学习成为毕摩的人是诗学理论的接受者

之外，毕摩本身也是接受者。他们要懂经书，识彝

文，彝文中有很多彝族先辈学者的诗学理论著作，

对于学识渊博的毕摩来说，他们会去阅读这些经

籍。比如在彝人心目中的“先哲”举奢哲和阿买妮，

他们留下的诗学理论著作就被后代的毕摩们奉为

经典，他们的诗学思想也被尊为诗歌创作的圭臬。

毕摩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也会学习到一些诗学理

论，比如上面提到的毕摩大会，在毕摩之间的互相

比试之中，不同的诗学思想会产生碰撞，而毕摩们

也会在这种思想交流中审视自己的诗学理论并加

以更新。

另外，一些普通民众也会成为潜在的彝语诗学

思想接受者。普通民众一般不认识彝文，看不懂彝

文经籍，但是他们听得懂彝语。当毕摩在各种宗教

祭祀场合唱诵以诗歌的形式写出来的各类经文或

在其他场合例如毕摩大会需要比试诗歌之类的才

艺时，一些彝族民众会有意无意地从中接收到关于

诗歌创作的思想。这些诗学思想会对民众的口头

诗歌创作产生影响，从而体现出其价值。在彝族文

学作品中，大部分是口头文学，民间歌手对这些文

学的流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彝族民众的口头文

学创作无疑是彝语诗学理论的基石，没有这些作品

创作实践，彝语诗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彝语诗

学的作者与彝语文学的作者也就是那些民间口头

文学的创作者是一个互相影响、互为接受者的关

系。比如在彝族社会中流行的“三段诗”，它的形式

是每首诗分为三段，其中第一段和第二段借景物起

兴或做譬喻，第三段要把人物主体体现出来并点

题。三段诗同时还要讲究韵律，它的内容可以抒

情，可以叙事，也可以咏物。在彝语诗学论著中，几

乎都会讲到关于三段诗的理论。比如阿买妮在《彝

语诗律论》中说：“写诗的时候，须分为三段，先写自

然物，末段再写人。……三段诗三题，三题要分清，

三题要照应，才能出好诗。”接着阿买妮写了一首三

段诗来论证她的诗学理论：“花美呀花香，春来百花

香；花美在春光，冬来花不香。凉水呀凉水，春来好

凉水，春天你不凉，冬天变雪水。姑娘呀姑娘，二十

该当娘；二十不出嫁，年老难当娘。”[6]90-91彝语诗学中

关于三段诗的理论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总结

出来的，而经过彝语诗学作者理论化的三段诗理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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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又反过来影响着三段诗在彝族民间社会的创

作实践。

二、彝语诗学的接受场域和接受方式

接受的场域（环境）与接受（传播）过程和方式

这两方面总是难以截然分开，因此在论述彝语诗学

在接受场域与传播方式的问题时，笔者把这两个问

题合在一起来阐释。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把

彝语诗学的接受者分为三类：学徒、毕摩本身、普通

民众。毕摩教学生有直接的方式与间接的方式，直

接的方式就是面对面、一对一的方式。正式拜师之

后，毕摩要教学徒认识彝文、背诵经文。杰克则伙

讲述他早年拜师学做祭司之后，师傅吉克·鸠诺·瓦

尔每天教他背经文、识彝文：“一天分为三个时段进

行不同的要求——晚上一句一句地领念，教我一首

一首地背熟，不看文字；清晨督促我下狠功夫背诵

记牢；白天教我认真地识字写字。先背熟后再认

写，较为便于记住。”[1]24在彝族社会中，还没有专门

的教育机构，毕摩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师徒式教育。

正式成为学徒后，学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老师家

中，毕摩教学徒一般在自己家里进行，学生人数也

只一、二人。有时毕摩的教学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

进行，甚至有时候还到深山里去学习。除了这种面

对面的言传教育方式之外，毕摩出外从事各种宗教

礼俗祭祀活动时，学生都要跟着老师去参加。学生

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作为师傅的助手帮助处理一些

事情，更重要的是在活动中，学习到一些毕摩的知

识和技能。这是一种间接传授的方式，因为活动场

所经常变换，所以这种教育是没有固定时间和地点

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彝族社会中的各种节庆

活动中，有各种各样的文体节目，毕摩还要每年举

办赛唱大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学到很多丰富的

彝族文化知识，其中包括毕摩的各种知识。毕摩的

经书是以传抄的方式流传的，所以当学徒对毕摩文

的学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要抄写经文。传抄经

文的方式一方面能保持对彝族古代典籍及其作者

的神秘性、严肃性和神圣性，但另一方面在传抄的

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遗漏、错误的地方，而且抄写速

度慢，普通民众基本看不到彝文典籍，这对彝文经

籍的保存和流传推广是不利的。

在学徒阶段，接受者主要是一种被动接受的态

度，毕摩师傅的传授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正式成为

毕摩之后，毕摩自身对诗学理论的接受不再是完全

被动的角色，虽然在他们的观念中对彝族先哲的思

想存有的敬畏和崇拜还是不可动摇，但在长期的宗

教活动和各种节庆活动中，有创造性的毕摩在他们

的诗学理论中对前人的思想加以深化和总结是很

自然的事情。因此在举奢哲和阿买妮之后，在魏晋

时期出现了较多的诗学理论家及著作，在元明清时

期出现了对彝族古典诗学思想进行总结的理论家

和著作，就是毕摩对彝族诗学思想进行创造性接受

的有力证明。对毕摩来说，不管是单独对彝族典籍

的阅读还是各种活动中毕摩之间的相互交流，他们

的接受主要是个体自我反思的方式。而对于广大

普通彝族民众来说，他们没有典籍可供阅读，即使

偶尔拥有某些典籍，也不具备阅读的能力，因此他

们的主要接受方式是听诵，主要依靠在各种节庆活

动中获得。

凉山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在其著作中对彝族

一般书面文学、彝文经籍诗歌与彝族民间口头文学

的接受方式、接受形式和知觉方式进行了划分和对

比，她认为这三者的接受方式分别为个体接受、集

体接受、个体与集体均可，三者的接受形式分别为

阅读、听读、听读，知觉方式分别诉诸视觉、听觉、听

觉。[7]428这种观点我们也可以借鉴用来对彝语诗学

的接受者进行区分。对学徒来说，他们对彝语诗学

的接受主要是个体接受，既有阅读也有听读，所以

既诉诸视觉也有听觉；毕摩和学徒没什么区别；而

普通民众主要是集体接受，通过听读的方式来诉诸

其听觉。这样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彝族一些大

型的带有原始宗教性质的集会场合，人们以诗、乐、

舞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娱神慰祖，那么不管是学徒还

是毕摩以及民众，在隆重庄严的氛围中已经融合为

一个集体，其对接受者的影响绝不是个体私下的阅

读和传授可以相比的。它会触及在场者的灵魂，在

其心中升腾起一种无法言喻的宗教感、神圣感。在

这种场合中，对接受者和接受对象都具有一种重构

的作用。彝族的许多文化经籍本来就是以口头的

方式来传播，它们不是静态的，而是以动态的方式

存在。特别是在这种隆重严肃的大型场合，经籍文

本的生命被激发得最为丰盈，接受者也在这种气氛

中把自己的生命融合到对作品的演绎中去，其精神

也因此而获得升华。

三、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在接受方面的不同

从接受的角度来比较汉语诗学和彝语诗学，我

们也可以从接受主体、接受环境以及接受方式等几

方面去分析。首先，从接受主体来说，汉语诗学的

主要接受者是各种士大夫文人，他们同时也是汉语

文学作品和诗学作品的创作者。他们的宗教背景

刘湘萍，等：接受视域下的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比较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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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较淡薄，学习、阅读诗学理论著作不是为了某

种宗教目的，而是为了单纯的创作需要或者仅仅是

一种个人喜好，可以说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目的。彝

语诗学接受者中的毕摩和学徒学习诗学理论的目

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掌握一门技艺，以便在各种宗

教礼仪场合或集会中展现自己的知识、音乐以及宗

教方面的才华，赢得人们的尊敬，当然这也能给他

们带来一定的物质利益。彝语诗学接受者中的普

通民众，他们对彝语诗学理论的接受以及在平时生

活中的创作倒是具有非功利性的特点，因为他们大

部分完全是为了一种情感的抒发，也根本没想到这

是否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第二，汉语文

学主要以诗、词、散文为主，它们主要以雅言也就是

文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汉语文学是一种精英文

化，创作诗、词、散文的主要是一些士大夫文人等具

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因此奠基于此基础上

的汉语诗学也是一种精英文化，普通民众一般不会

去创作文学作品，更加不会阅读诗学理论作品。他

们也不会像彝族毕摩那样通过一些集会来向普通

民众诵读其作品，因此与彝语诗学不同，汉语诗学

的接受者中的普通民众几乎可以忽略。第三，在彝

族文学发展中，基本上没有文学流派的产生，而在

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流派层出不穷。在某个文学流

派中，其人员一般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和诗学

理念。在彝语诗学理论的传播和继承上，主要依靠

师徒性质的教育方式，具有一定的个性色彩，但是

整个彝语诗学理论的传续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深刻

的变化，具有超强的稳定性。汉语诗学理论的传播

和承续个性色彩更为突出，即使是学生，其与老师

的诗学理念也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可能完全相反。

所以在汉语诗学理论史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诗学

流派，各种文学思想也是异彩缤纷。第四，由于彝

族在社会、经济等发展的整体水平上相对中原地区

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教育文化相对落后。在彝族

地区，教育和文化的传播一般是靠口耳相传的方

式，彝文经籍一般也没有大规模的印刷出版，大都

以手抄的方式流播。但在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原地

区，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较高，书籍印刷出版业比较

发达。因此，在诗学理论及著作的传播和接受上，

汉语诗学比彝语诗学更为迅速和广泛。第五，在接

受环境和背景以及接受方式上，对汉语诗学接受的

士大夫文人大都有着以儒家文化为主兼容道家、佛

教思想的文化背景，一般以个体接受为主，几乎没

有集体接受。而对彝语诗学的接受既有个体接受，

也有集体接受，这些接受者的接受活动大都处于比

较浓厚的原始宗教氛围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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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这些规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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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公安部，1985年）；《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国务院办公厅，1989年）；《农村劳动

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劳动部，1994年）还颁布了《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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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2003

年）；《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等等。

⑨ 《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贴息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民委、中国人民银行，2012年），《民族企业贸易网点建

设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民委，2014年），《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财政部，2012年），《关于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利率有关事宜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2012

年），《关于继续执行边销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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